全台晶像股份有限公司

一○二年股東常會議案參考資料
會議時間：民國一○二年六月七日（星期五）上午九時整

會議地點：全台晶像股份有限公司一樓會議廳（高雄市高雄加工出口區中一路五號）

會議程序：壹、宣佈開會

貳、主席致詞

參、報告事項
一、一○一年度營業報告暨一○二年度營運計劃報告。

二、監察人審查一○一年度決算表冊審查報告。

三、發行國內第四次有擔保轉換公司債執行情形報告。

肆、承認及討論事項
第一案、本公司一○一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提請　承認。

第二案、一○一年度虧損撥補案，提請　承認。

第三案、修訂本公司「資金貸與他人作業程序」案，提請　討論。

第四案、修訂本公司「背書保證作業辦法」案，提請　討論。

伍、臨時動議

陸、散會

【報告事項】
報告事項一

案由：本公司一○一年度營業報告暨一○二年度營運計劃報告。

說明：一○一年度營業報告書，請參閱附件一（本手冊第4頁至第6頁）。
報告事項二
案由：監察人審查一○一年度決算表冊審查報告。

說明：監察人審查報告書，請參閱附件二（本手冊第7頁）。

報告事項三
案由：本公司發行國內第四次有擔保轉換公司債執行情形報告。

說明：本公司第四次有擔保轉換公司債共計發行新台幣3億元，截至一○二年二月底止申請賣回金額共計新台幣233,700仟元，惟尚無債券持有人執行轉換，故流通在外公司債餘額為新台幣66,300仟元。
【承認及討論事項】

承認及討論事項（董事會提）

案由一：本公司一○一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提請　承認。

說　明：1.本公司一○一年度之財務報表及合併財務報表（請參閱附件三及附件四，本手冊第8頁至第18頁），業已編竣並經會計師審查完竣，茲連同營業報告書依法提出於董事會請求討論，提請　公決。

2.本公司為公開發行公司，依證券交易法第三十六條之規定應請董事會通過該項經查核簽證之財務報告並於四月底前完成公告及申報。

3.此財務報表將提交監察人查核及出具審查報告書。

決　議：

承認及討論事項（董事會提）

案由二：一○一年度虧損撥補案，提請　承認。

說  明：1.本公司一○一年度稅後淨損新台幣109,474,284元，加計以前年度累積虧損新台幣123,662,923元，共計累積虧損為新台幣233,137,207元。

2.一○一年度虧損撥補表，請參閱附件五（本手冊第19頁）。
決　議：

承認及討論事項（董事會提）

案由三：修訂本公司「資金貸與他人作業程序」，提請　討論。

說  明：依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101年7月6日金管證審字第1010029874號函修訂「公開發行公司資金貸與及背書保證處理準則」，擬修訂本公司「資金貸與他人作業程序」，有關修訂條文對照表請詳附件六。（本手冊第20頁至第21頁）。
決　議：

承認及討論事項（董事會提）

案由四：修訂本公司「背書保證作業辦法」，提請　討論。

說  明：依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101年7月6日金管證審字第1010029874號函修訂「公開發行公司資金貸與及背書保證處理準則」，擬修訂本公司「背書保證作業辦法」，有關修訂條文對照表請詳附件七。（本手冊第22頁至第23頁）。

決　議：

【臨時動議】

【散會】
